
常  州  市  建  设  工  程

      招  标  公  告（资格预审）
                                            　　　　          　编号：            
1、工程名称：  空港二村一、二期A区景观绿化工程
2、工程概况：

（1）批文号：常开经计【2003】314号       （2）投资额 ：200万元
（3）工程地点：新北区罗溪镇               （4）建设规模：/
（5）质量等级要求：景观工程合格，绿化工程所有苗木均应符合苗木清单中各项要求，成活率100％ 。
（6）计划开、竣工时间：2010.8-2010.11               

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  财政拨款 ， 已落实。

3、 标段划分：本招标工程共分1个标段，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标段

序号
	工程名称
	招标内容
	估算造价

（万元）
	申请人

资质类别及等级
	建造师

资质等级

	1
	空港二村一、二期A区景观绿化工程
	景观绿化
	200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
	园林绿化项目经理叁级及以上


4、企业、项目经理报名的业绩条件：无
5、其他报名条件：

（1）本工程只接受网上报名，详见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招标项目网上报名须知》；（2）执行常建（2006）186号文；（3）投标项目经理不得有在建工程；（4）投标项目经理的执业范围和标准，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5）严禁伪造文件和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将依法严惩；（6）报名截止日期前需交投标保证金：30万元整（投标保证金缴纳办法详见附件1）；（7）投标项目经理必须准时参加资审和开标会：投标项目经理不按时来资审的，视自行放弃投标处理；不准时参加开标会将不予接受投标文件；(8)根据建筑市场廉政准入规定，投标报名单位应当携带本单位所在地检察机关出具的《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投标报名单位至2010年7月22日无行贿犯罪记录； (9)资审合格不足3家则依法重新发布公告；
6、资格预审需携带的资料：（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2）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副本）；（3）常州市建设工程投标报名申请书（网上报名打印件且加盖公章、法人签章三份）；（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委托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企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证明（至少应缴纳至2010年）；（5）项目经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投标项目经理证书原件，报名企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证明（至少应缴纳至2010年）；（6）投标报名保证金收据原件；（7）《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投标单位至2010年7月22日无行贿犯罪记录；（8）资料资格预审时需带报名申请书原件三份,其余以上资料需原件及1份复印件按序装订成册。所带原件必须能完整证明公告要求事项。以上各条款，如有一条不满足条件，资格预审将不予通过。
7、报名、资审时间地点：


①报名时间2010年 7 月 22 日至2010年 7 月 28  日；网上报名24小时开通或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一楼服务大厅计算机网上报名（工作日9：00-17：00）。 


②资审时间 2010年 7 月 30  日   9:00  ~ 10:00   （超过9:30时未签到，作该投标申请人自动放弃资审处理，资格预审时一次性递交本公告第6条要求的资料，不接受补充资料）；地点：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新北区分中心 1  楼  105 室。


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新北区分中心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渭河路2号
8、确定投标人的方式：□计分排名；□资审合格全部抽签； eq \o\ac(□,√)资审合格全部入围。

9、本工程招标文件等资料全部费用合计人民币 300 元/标段；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 300000元/标段。
10、代理机构： 本工程由常州中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业主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招标人 ： 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人民政府
地  址：                     
联系人： 王亚明            
电  话：                    
招标代理机构：常州中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常州新北区太湖中路19号
联系人：吴倩男
电  话：85606263
传  真：85603579
2010年  月  日
附件1：

	关于缴纳建设工程招投标保证金

的有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市建设局《常建[2008]58号文件》的精神与要求，为加强新北区投标保证金管理，常州市建设工程新北区交易分中心（以下简称“新北区分中心”）定于2009年4月8日起实行招投标保证金专用帐户管理制度，投标保证金由新北区交易中心代建设单位收取。为使广大投标单位更好地了解投标保证金缴纳的方式方法，以便及时有效地缴纳投标保证金，现将缴纳建设工程招投标保证金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招投标保证金专用帐户

名称：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

帐号：50132001628636052505597。
特别提醒：为确保投标保证金及时到帐，如采用电汇方式缴纳时，帐号前三位数字501不要填写。
（2）投标单位基本帐户备案

第一次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单位需携带本单位的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原件，留存盖有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到常州市建设工程新北区交易分中心（以下简称“新北区分中心”）108室审核。

（3）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

投标单位必须用转帐支票、电汇、网上银行及银行汇票等方式（不接受现金）自行将保证金从基本帐户解进到保证金专用帐户，一般于报名截止日17：00前凭银行进帐单到新北区分中心108室开具财政结算收据，本中心不受理解款事项。

（4）投标人在缴纳保证金时必须在转帐支票、电汇单等票面的用途栏上写明工程名称并注明用途为“新区”，进帐单上必须注明票据号码，否则，新北区分中心不予开具财政结算收据。
（5）缴纳保证金注意事项：资格预审的投标保证金到帐截止时间为报名截止日，资格后审的投标保证金到帐截止时间为开标日的前一个工作日。任何未按上述规定缴纳投标保证金的资格预审申请人将被拒绝，不开具收据，并立即由本中心在网上银行予以退还。
（6）投标保证金的退还时间：未获得投标资格的报名单位在资格预审结果公示结束且无异议后五个工作日内凭财政结算收据退还；除排序前三名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的其他投标单位在中标结果公示结束且无异议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凭财政结算收据退还；排序前三名的中标候选人在施工合同备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凭财政结算收据退还。
（7）投标保证金退还方式：投标单位凭缴款收据在规定时间内到新北区分中心108室通过网上银行直接退还至原缴纳帐户。

（8）其它未尽事宜按常建[2008]58号文执行。

     新北区分中心电话：85175625


联系人：周会计
附件2：
空港二村一、二期A区景观绿化工程评标办法
（一）本工程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二）投标文件必须满足招标文件的全部实质性要求，不能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者为废标。投标总价超过招标控制价的为废标。

（三）投标文件必须附有针对本工程的详细、完整的施工组织设计、质量、安全措施。

（四）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人，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五）若出现两家或两家以上最低有效投标报价相同，则根据开标签到顺序抽签确定中标候选人。
